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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沈阳理工大学

工伤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处级单位：
现将《沈阳理工大学工伤管理暂行规定》下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七年五月十八日
沈阳理工大学工伤管理暂行规定

    为贯彻国家劳动法令，合理、合法的确定教职工的工伤，提高劳动保护意识，保障全校教职工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规定。
    一、工伤的认定条件
根据国家规定，职工在生产、工作中发生因工作所致的伤亡或职业病，应按工伤处理。按此原则教职工在下列情况下发生的伤亡或职业病可以享受因工伤亡待遇。

1、教职工在教学、科研、生产等区域内，在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进行工作和劳动时或执行单位领导临时指派的与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任务时，所造成的伤亡（含因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急性中毒）。

2、经单位领导同意和指派，从事与本岗位生产、工作有关的科学实验、技术革新时发生的伤亡。
3、为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抢险救灾、救人、同犯罪分子作斗争中造成的伤亡。

4、工作时间内，在本职生产工作区域内工作时，遭受到因房屋倒塌、洪水、火灾、地震等非本人所能抗拒的意外灾害造成的伤亡。
5、在生产、工作及其他职业活动中，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引起的疾病，经省职业病防治医院诊断，确诊为符合国家颁布的职业病范围内所列的职业病，以及由此造成的残废和伤亡。

6、教职工因工外出执行公务、在往返途中或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发生的意外事故，造成的伤亡。

7、因工负伤医疗终结后，经定点医院诊断，学校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确系旧伤复发或因旧伤复发造成的残废或死亡。

二、工伤的申报程序
1、发生因工伤亡事故后，单位负责人要立即向学校有关部门和学校领导报告，最迟不得超过24小时。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受伤人员姓名，伤害及损失情况，事故原因的初步分析等，超过24小时不报的，原则上不再受理。

2、业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赴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3、申报工伤提供下列材料

（1）单位综合性的事故情况报告；
（2）受伤人员的个人申请、含受伤的详细经过；
（3）两人以上在场人员的详细证明材料；
（4）医院的原始医疗记录、诊断书、原件并备一份复印件。
4、学校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例会讨论，根据造成受伤的原因、事故经过、性质及工伤认定条件，确定是否可申报工伤，以学校文件形式形成报告材料。

5、填写《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工伤（亡）认定表》一式四份，连同学校报告材料、申报工伤材料，报省教育厅审核、报省人事厅批准。
6、工伤认定批准后，将工伤认定表、受伤人员医疗手册及受伤人员治疗定点医院的申请，报省医保局办理因工治疗手续及报销已发生的医疗费。

三、工伤的有关待遇

教职工因工负伤认定后，其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1、工伤的治疗费、药费、挂号费、全额报销。

2、工伤职工住院治疗的，按当地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三分之二发给住院伙食补助费。

3、工伤治疗休息时间工资照发，校内补贴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4、工伤致残的，按评残后的等级所对应的标准发给抚恤费。
四、附则

1、本规定从二ＯＯ七年五月十五日起执行，原《沈阳工业学院关于工伤管理的暂行规定》废止。

2、本规定与上级规定有抵触时，以上级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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